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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激励型排放机制一定优于命令型排放机制吗？

王　燕

摘　要：西方学者多认为排放交易机制作为市场激励型减排机制，相比传统的命令型减排机制在应对温室

气体减排时更有效率。但在评价市场激励型排放机制与命令型排放机制的优劣时，西方学者过于强调前者在履

约成本方面的优势，忽略其政策形成、执行和监控成本以及对排放实体环境道德意识的影响。基于对欧美排放

交易市场的分析发现，在减排初期各市场均因过度分配排放额而导致排放额价格低下，降低了减排动力。基于

此，欧美政府在实施排放交易机制的同时，亦借助命令型减排机制对其缺陷进行矫正。中国当前应探索一种将

市场排放交易机制与命令型减排机制结合起来的环境政策搭配，以发挥温室气体减排的最大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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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西方很多学者对命令型减排手段和市场激励型减排手段进行对比，如Ｔｉｅｔｅｎｂｅｒｇ对命令型减排制度和其他减排制度对比所得的结论
是命令型减排手段效率低下，参见 Ｔ．Ｈ．Ｔｉｅｔｅｎｂｅｒ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　Ｄ．Ｈｅｌｍ （ｅｄ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１９９１，８６．Ｂ．Ａ．Ａｃｋｅｒｍａｎ和 Ｒ．Ｂ．Ｓｔｅｗａｒｔ甚至将命令型减排手段等同于计划经济模式。参见 Ｂ．
Ａ．Ａｃｋｅｒｍａｎ，Ｒ．Ｂ．Ｓｔｅｗａｒｔ．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Ｓｔａｎ．Ｌ．Ｒｅｖ．，１９８５，（１），Ｐ１　３３３．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课题。从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起，让西方经济学家、法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深信不疑的是温室气体减排的市场激励机制，如威廉
·诺德豪斯 （Ｗ．Ｄ．Ｎｏｒｄｈａｕｓ）提倡的碳税或戴尔斯 （Ｊ．Ｈ．Ｄａｌｅｓ）主张的总额限定的排放交易机制，能
实现减排成本的优化配置，相比命令型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减排机制更为有效①。与此相应的是，
主流的温室气体减排机制也以欧盟的区域性碳交易市场和美国二氧化硫交易市场 （包括州内、州际碳交易
市场），以及丹麦、芬兰、荷兰、挪威等北欧国家实施的碳税为代表。不少经济学家基于排放实体履约成
本的优劣比较，认为排放交易机制比命令型减排机制更具效率。但笔者通过研读文献后发现，认为市场激
励型排放机制优于命令型减排机制的学说过于注重对履约成本的分析，而忽视对制度制定、实施、监控中
的各项成本的考量。并且，对排放交易机制在实践中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也关注不足。鉴于此，笔者意欲
通过对市场激励型排放机制优于命令型减排机制评价维度的检讨和基于现行欧美温室气体排放交易市场普

遍存在的排放额过度分配问题，论证命令型减排机制在温室气体减排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尤其对于发
展中国家而言，排放交易机制的执行和监控成本会影响排放交易制度的实效。

一、关于市场激励型排放机制优于命令型减排机制之介说

尽管有学者对命令型减排机制和市场激励型减排机制的分类提出质疑，但多数学者仍将排放标准、排
放禁令、排放许可证等视为命令型减排机制，将排放税和排放交易制度视为市场激励性减排机制，并对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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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加以比较①。在多数经济学家看来，总额限定的排放交易制度既能满足减排目标，又使排放实体履行成
本降到最低，实现减排成本的优化配置。与传统的命令型减排机制相比，在成本和效益上具有明显的优
势。
首先，从减排的长效性来看，命令型减排机制难以向排放实体提供长效的减排激励。如在排放标准

下，一旦排放实体达到该标准则无需进一步减排，因而减排激励的长效性不足［１］。但排放交易制度无论是
在减排的数量和时间上均能促进排放实体持续减排。其一，排放实体减排数量越多，可用于交易获得收益
的排放额就越多。其二，随着减排阶段的推进，减排要求越来越严格，排放额价格在市场上呈上涨趋势，
促使排放实体在减排后期持续减排。
其次，从履约的灵活性来看，命令型减排机制下，排放许可、排放禁令或排放标准等对各排放实体一

视同仁地实施，无论排放实体的减排成本有多高。排放交易制度则促使减排成本低的排放实体多减排，减
排成本高的排放实体不减排或少减排［２］。在减排进度的安排上，排放实体也可选择初期减排，存储排放额
供后期使用，在减排总额相同的情形下，排放交易制度可达到减排成本的优化配置。
从政治上的可接受性来看，总额限定的排放交易能兼容各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在立法上更容易被接

受。从欧美政策制定过程来看，排放集中行业可通过政治游说，对政府施压，凭借 “祖父原则”（Ｇｒａｎｄ－
ｆａｔｈｅｒｉｎｇ）而被豁免参与减排，或即便参与减排，在减排初期排放额也由政府无偿分配［３］。灵活的履约方
式使得排放实体更为亲睐该制度。对环保支持者而言，排放交易制度限定排放总额，减排要求随减排阶段
逐步提高，亦满足其环境保护的要求。对于政府而言，排放交易的收益可补偿减排实体减排成本的支出，
从而减少政府的减排财政支出［４］。

二、市场激励型排放机制优于命令型排放机制评价维度之检讨

市场激励型排放机制优于命令型减排机制似乎颇具说服力，但仔细分析其评价维度，可发现三点不
足：一是评价维度未涵盖政治和外交因素对减排机制的影响，以及不同减排手段的不确定性；二是影响减
排成效的特定社会背景、污染物②的种类、制度水平及技术水平等均被忽略；三是两种手段对排放主体环
境意识的不同影响也未被考虑。

（一）政治、外交因素对减排机制的影响，以及不同减排手段的不确定性
主张市场激励型减排机制的学者也承认影响一个国家减排政策的一些重要因素如政治和外交因素并未被

纳入到减排政策的成本效益分析中［５］。以中国减排制度为例，中国在 《京都议定书》下并不承担温室气体强
制减排的责任，但近年来，欧美对中国均提出了建立 “可报告、可预测、可核实”的减排制度的要求。欧盟

ＥＵ－ＥＴＳ根据第二阶段的安排，于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对所有经停欧盟国家的航班征收碳排放税。美国２００９年
《清洁能源安全法》规定到２０２０年，美国将对仍未制定温室气体减排制度的国家征收碳关税。该法案虽并未
获得参议院的通过，但反映了美国的立场。中国温室气体减排的 “外患”已超过其 “内需”，促使中国在外
交政策上承诺于２０２０年前单位ＧＤＰ碳排放相比２００５年减少４０％～４５％，并在十二五规划确立开展碳交易
试点工作。欧美日韩等国碳减排政策直接影响中国减排手段的选择，促使中国采用趋同的减排手段。
其二，各类减排手段的不确定性难以被成本效益分析所量化，因而往往被忽略。总额限定的排放交易

机制的有效运作以排放实体准确预计排放市场的供求、排放额价格，从而比较减排成本和排放成本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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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燕：市场激励型排放机制一定优于命令型排放机制吗？

①

②

有学者如Ｄ．Ｈ．Ｃｏｌｅ教授和Ｐ．Ｚ．Ｇｒｏｓｓｍａｎ教授认为两者的适用条件不同，在特定的情势下并不具有可比性。参见Ｄ．Ｈ．Ｃｏｌｅ，Ｐ．
Ｚ．Ｇｒｏｓｓｍａｎ．Ｗｈｅｎ　ｉｓ　ｃｏｍｍａｎｄ－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ｒｅｇｉｍｅｓ　ｆｏｒ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Ｗｉｓ．Ｌ．Ｒｅｖ．，１９９９。Ｄ．Ｍ．Ｄｒｉｅｓｅｎ教授和Ａ．Ｓｉｎｄｅｎ教授认为两者的区别为经济学家所夸大，排放交易制度的总额限定表明
了其仍是在命令型框架下适用的。Ｄ．Ｍ．Ｄｒｉｅｓｅｎ，Ａ．Ｓｉｎｄｅｎ．Ｔｈｅ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Ｄｉｒｔｙ　ｉｎｐｕｔ　ｌｉｍｉｔｓ．Ｈａｒｖ．Ｅｎｖｔｌ．Ｌ．Ｒｅｖ．２００９，６５．我国学者陈若
英等也认为排放交易制度的总额限定为命令型手段的体现。见陈若英：《感性与理性之间的选择———评《气候变化正义》和减排规制手段》，《政法
论坛》２０１３年第２期，第１２７页。笔者认为，命令型减排机制和市场激励型减排机制主要的区别在于，前者要求各排放实体均需减排，而后者则允
许排放实体在减排和交易之间进行选择。总额限定的排放交易机制虽通过行政命令下达了排放总额，但该机制总体上是不强制排放实体均需减
排的，因而仍属市场激励型减排手段。

当前，排放交易制度在治理水污染的实践中成效不佳，水污染防治更适于传统的命令型减排机制。



提，但实际上，排放市场的供求关系受到经济环境、能源价格、极端气候条件等多重因素影响，排放实体
难以对此精确预测。相比而言，排放许可证、排放标准、排放禁令等比排放交易制度的确定性更强。

（二）排放交易制度的制定、执行和监控成本
经济学家评价命令型减排机制和排放交易机制的有效性时，主要是从排放实体履行成本的角度加以比

较。从履约成本的分配和履约灵活性来看，排放交易制度的确更有效率，但市场激励型减排机制理论上的
有效性并不等于实践中的有效性，必须考虑它所适用的法治和政治环境［６］。排放交易机制可能因为法治或
政治的局限，欠缺相应的执行工具，或者管理和执行该市场手段的成本过于高昂以至于抵消了其节省的履
约成本［７］。对此不少学者作了批判的分析。Ｄ．Ｃｏｌｅ、Ｐ．Ｇｒｏｓｓｍａｎ（１９９９）［７］、Ｖ．Ｋａｔｈｕｒｉａ （２００６）［８］、

Ａ．Ｂｌａｃｋｍａｎ （２００９）［９］基于美国、马来西亚、波兰和哥伦比亚的实证分析证明，除了排放实体的履约成
本，环境政策的执行和监控成本是评价环境治理手段有效性的重要相关因素，这点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尤
为重要。对于排放交易制度管理经验不足的国家，其制度的初始成本较高，需要承受政府改变管理路径的
制度成本，对交易市场的管理和监控也需要克服技术和体制的局限。但倘若相关的体制和技术局限得以满
足，排放交易体系的管理成本和监控成本则会逐渐下降，最终将低于命令型减排机制［１０］（Ｐ２５０）。下文将以美
国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二氧化硫减排机制的选择加以说明。
美国１９９０年 《清洁空气法》建立了总额限定的二氧化硫排放交易机制，并在实践中被证明为有效，为此后

美国州内和州际及欧盟碳排放交易市场提供了制度基础。但在７０年代，美国的减排机制仍以命令型为主。依据

１９７０年 《清洁空气法》，环境保护署 （ＥＰＡ）规定了发电厂二氧化硫排放的强制性标准，但允许电厂安装脱硫设
备，或使用低硫煤以达到该排放标准。基于脱硫设备的安装成本较高，多数电厂使用低硫煤。１９７７年国会修订
《清洁空气法》，要求全部发电厂均需安装脱硫设备，促使不少发电厂在安装脱硫设备后改用高硫煤，被当时支
持排放交易机制的经济学家批评为立法倒退。但当时美国适用排放交易机制的条件尚不成熟。
首先，美国１９７０年 《清洁空气法》是对６０年代环境立法的延续，ＥＰＡ对该法的执行总体上沿用了

６０年代行政命令的管制模式，体现出对既往减排模式的路径依赖。排放交易机制在７０年代为环境管制的
新手段，排放实体是否自愿履行，能否取得减排成效，以及政府能否胜任管理和监督的职责等均不明确。

ＥＰＡ不得不考虑，“破坏既往路径”的管制模式会否产生高昂的交易成本和巨大的风险［７］。并且，对于决
策者而言，新制度在未被充分论证和评估之前，更容易遭受社会各利害关系主体的质疑和反对，沿用旧制
度则较容易为选民所支持。
其二，７０年代美国环境监控的技术能力和人力资源并不具备监控排放实体实际排放的能力。１９７０年

全美只有２４５个大气监控系统，其中包括８６个二氧化硫监控系统，８２个二氧化碳监控系统，４３个氧化氮
监控系统，１个臭氧监控系统［１１］。这些监控设备采用的监控技术并不成熟，精确性和敏感性不能满足排放
交易监控的要求。除大气监控外，排放来源的监控设备和监控设施更不理想，倘若实施排放交易机制，政
府只能依赖排放实体的自行监控和汇报。此外，７０年代人力资本的不足亦是影响管制成本和手段的重要
原因。美国国会下属 “健康、教育和福利局”１９７０年向国会提交的报告显示，美国仅有一半的州可在政
府内部提供接近于１０个与减排执法和监控有关的职位。如要实施排放交易机制，报告认为美国联邦和州
政府相关人力资源在３年内应扩充３倍［１１］。

７０年代限制排放交易机制运行的技术和人力不足问题在９０年代获得较大程度的改善。８０年代ＥＰＡ
试点的旨在降低汽油中铅含量的市场交易机制①和新泽西州松林地保护市场交易机制②均取得不错的成效，
监控和减排技术措施获得改善。这些因素保证了１９９５年 “酸雨计划”———二氧化硫排放交易机制的成功
运营。目前美国各电厂均已安装排放来源监控系统，该系统不仅可精确监控二氧化硫的排放，并可监控二
氧化碳的排放，为美国东部碳排放交易市场 （ＲＧＧＩ）的运作提供技术保障。
由美国二氧化硫减排机制的演进可见，基于政策制定的路径依赖和人力资源、技术局限等原因，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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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ｇ．１９８９，３６９。



交易机制并非在任何社会和任何阶段均为优于命令型减排机制的减排手段。命令型减排机制的履约成本虽
然较高，但其监控和执行成本相对较低，在多数社会条件下均为可行的减排机制。

（三）排放交易制度的 “道德挤出效应”
法律是最低程度的道德标准，不同类型的减排机制对排放行为的评价不同，对排放实体的道德影响也

不同，也应将其纳入评价。排放交易机制假设排放实体为理性人，基于减排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决定是否减
排。但经济学忽略了当法律是公平和正当时，人们守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们希望其行为是符合道德和法
律的，并非完全基于其违法成本和守法收益的计算。在环境法领域，社会学家也证明了当保护环境的成本
可以承受时，人们乐于按照其环境意识行事［１２］。市场排放交易机制下的减排奖励机制反而会降低人的内
在动机，产生潜在的成本［１３］。

Ｂ．Ｆｒｅｙ认为碳排放交易机制和碳税对人们内在的减排动机产生了 “道德挤出效应”，排放交易机制的
道德挤出最为明显，碳税次之，因为碳税总体上仍认为排污行为不当［１４］。但与之相反的是，命令型减排
机制明确告知排放实体不得从事环境污染行为，这种信息告知倾向于强化行为人的环境道德意识［１５］。

Ｇｏｅｓｃｈｌ和Ｐｅｒｉｎｏ有关碳税和排放标准的实证研究也验证了Ｂｕｅｒｎｏ的理论，他们认为碳税产生了排挤企
业内在动力的事实，而较为传统的管制手段———排放标准在这点上则是中立的［１６］。实际上，考察排放交
易制度和排放许可证、排放禁令、排放标准等各自产生的规范作用亦能说明这个问题。排放交易制度倾向
于弱化环境法的指引、教育、评价和强制等规范作用，因为该制度仅指引和教育那些减排收益高于减排成
本的排放实体减排，并将购买排放额进行超额排放的行为评价为合法正当。由此，排放实体的环境道德认
知因其 “已付费”并被认定为合法的事实而减损。但排放许可、排放标准和排放禁令则明确指引和教育排
放实体减排，并对超额排放行为作出负面评价。

三、市场激励型排放机制之有效性分析：基于排放额超额分配的影响

综上所述，笼统认为市场激励型减排机制优于命令型减排机制是一种片面之论，它夸大了市场型减排
机制的有效性。事实上，多数减排市场在其减排初期，为换取产业界的支持，基于 “祖父原则”对排放额
进行无偿分配，使其总额规定得过于宽松，从而普遍性地存在着排放额超额发放的问题，降低了排放交易
机制的实效。

（一）欧美各温室气体排放交易市场排放额超额分配的现象

１．洛杉矶空气质量排放交易市场。洛杉矶空气质量排放交易市场为美国使用时间最长的排放交易体
系。该减排体制由南海岸空气质量管理区设计和管理，旨在降低一氧化氮和二氧化氮的排放，于１９９４年
实施。基于利益集团的游说，并担忧排放限额对经济增长形成制约，第一阶段的排放限额制定得非常宽
松，远远超出该期间的排放需求，导致该期间减排效果出现 “虚假繁荣”现象。１９９４年，排放限额在减
去实际排放后，仍有３７％的剩余，而在此后４年里，排放限额也始终高于实际排放１５％以上，过高的排
放限额并没有对排放实体形成减排激励。１９９９年经济增长导致新增排放增加，该年度实际排放接近排放
限额，２０００年因加利福尼亚州电力短缺，排放需求首度超出限额，当年超额排放达到１９％［１７］。２００１年南
海岸空气质量管理区对该排放交易体系进行了检讨，认为该排放交易体系自１９９４年至２００１年的运行期
间，排放实体的实际排放并未逐步下降，反而逐年上升，其主要原因在于排放限额过高。于是南海岸空气
质量管理区对该机制进行大幅修改，重新采用命令型减排手段，如强制性要求排放实体采用减排技术，禁
止发电厂购买或销售排放额，要求其在２００３年前必须安装最佳翻新控制技术，除发电厂以外的其他排放
企业则必须提交减排计划和方案。该制度修改后，２００４年发电设施的氮化物排放大幅降低，相比２０００年
平均降幅达９０％。发电厂以外的排放企业也实现了３１％的平均降幅［１８］。在排放实体的减排和履约能力得
到提高后，洛杉矶空气质量排放交易市场对发电厂重新开放，但保留了氮化物的排放比例在２００６—２０１１
年期间必须降低２０％的强制性规定。

２．美国二氧化硫排放交易市场。美国酸雨计划即二氧化硫排放交易市场一直被认为是最成功的减排
体制，但其早期也存在严重的排放额超额分配现象。酸雨计划第一阶段为１９９５年到１９９９年，规定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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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为５５０万吨，但基于排放实体可以通过安装脱硫设备，在１９９５年之前主动减排或采取提高能效的措
施等换取额外的排放额，实际无偿分配的排放额为８７０万吨。过高的排放总额夸大了排放实体的减排效
果。１９９５年，排放实体实际排放低于排放限额的３９％，在此后４年里，实际排放均低于排放限额的２３％
以上［１９］。并且，酸雨计划允许排放实体将多余的排放额进行跨阶段存储，导致其存储排放额从１９９５年的

３４４万吨持续上升，到１９９９年达到顶峰，超过一千万吨［２０］。２０００年开始的第二阶段制定了较为严格的减
排限额后，存储排放额逐渐下降，减排机制产生激励作用。酸雨计划的成功不能忽略的是７０年代美国的
命令型减排机制如要求各电厂安装脱硫设备，规定二氧化硫排放标准的积极作用。

３．美国东部地区温室气体减排倡议。美国东北部以及大西洋中部沿岸的康涅狄格州、特拉华州、缅因
州、马里兰州、马萨诸塞州、新罕布什尔、新泽西州、罗德岛州、纽约州和佛蒙特州于２００３年４月达成
《东部地区温室气体倡议》（ＲＧＧＩ），于２００９年１月正式启动。该项目要求２００５年以后所有装机容量超过２５
兆瓦的发电设施到２０１８年时的碳排放在２００９年的水平上减少１０％。根据其最初的设计，ＲＧＧＩ市场２００９—

２０１４年期间排放限额维持在１．８８亿吨，远远超出实际排放所需［２１］。由于ＲＧＧＩ存储机制的影响，第一阶段
剩余的排放额实际上扩充了第二阶段的排放限额。排放限额过高制约了ＲＧＧＩ市场的有效性，因而备受质
疑。２０１２年２月，ＲＧＧＩ示范规则进行修改，其最重要的修改涉及两点，一是将２０１４年排放限额削减到９
１００万吨。第二是对２０１４年前存储的排放额进行清理。ＲＧＧＩ示范规则修改后，该机制的实效得以增强［２２］。

４．欧盟碳排放交易体制 （ＥＵ－ＥＴＳ）。欧盟碳排放交易体制于２００５年１月１日实施，已成为全世界最
大的减排市场。欧盟各成员国通过制定国家分配计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ＮＡＰ）确定本国的排放
限额，向欧盟中央管理处提交审核。第一阶段，各成员国为了保障本国经济发展，为本国预留足够的排放
额与他国交易，提交的排放额均偏高。该阶段的排放限额为１７．２９６亿公吨，但区域内其实际排放为

１６．３７亿公吨。从国家角度来看，除了奥地利、爱尔兰实际排放额略微超过本国排放限额，其他国家全部
为排放盈余①。从具体行业来看，排放额短缺的行业主要为发电、供热行业②，而钢铁、陶瓷、玻璃、造
纸、冶炼等各行业均实现了排放额净盈余［２３］。第二阶段，欧盟各成员国受金融危机影响，经济低迷，排
放额的供给更是超过其需求。据世界银行的碳市场报告显示，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２０年欧洲碳排放的需求不足１４
亿吨，而可用的供给超过１６．２亿吨［２４］。

（二）排放额过度分配下的 “市场失灵”现象

１．抑制排放额交易价格。排放限额超出实际排放，必然降低排放权的稀缺性，抑制其价格。排放额
的市场价格与减排的边际成本决定能否产生减排激励。排放额价格愈低，排放实体的减排动力则愈低，减
排成效亦愈低。现存的排放交易体制排放额价格几乎均低于预期，其最直接的原因便是排放额的过度分
配［２５］。洛杉矶空气质量排放交易市场最初的两年，平均排放价格为２８美元，但政策制定者原本预期排放
价格应达到５７７美元。在此后的３年，１９９６年到１９９８年，排放价格上涨到２７７美元，但对这个阶段排放
额预计的价格为９　１５１美元［２６］。酸雨计划的实际排放价格也远低于其预计价格，在立法通过时，当时预计
第一阶段的排放价格为２９０～４１０美元，第二阶段为５８０～８１５美元，然而实际上，第一阶段一开始交易价
格为１３０～１４０美元，１９９６年初更是降到６７美元［２７］（Ｐ１９５）。２００５年ＥＰＡ制定的 《清洁空气州际规则》规定

２０１０年将制定更为严格的排放限额，当年排放价格上涨了两倍［２８］（Ｐ４１）。ＥＵ－ＥＴＳ第一阶段，曾因为排放实
体对排放市场供求情况不了解，国际市场能源价格上涨和极端天气的影响，排放额高于预期，但２００６年

４月末排放数据发布，排放市场供过于求，排放价格则迅速下降，到２００７年２月，由于剩余排放额无法
储存至第二阶段，排放额价格跌至１欧元以下。２００８年第二阶段排放额价格曾涨至３２欧元的历史高位，
随后便随着排放额的过度供给一直下跌，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７日，在欧洲议会投票否决了缩减９亿份碳排放配
额的提议后，欧盟碳交易市场碳排放权价格暴跌至每吨２．６３欧元［２４］。分析显示，欧盟排放额倘若低于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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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排放短缺也仅为４０万公吨，爱尔兰排放短缺仅为１０万公吨。参见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ＩＰ／０７／１８６９，ｄａｔ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７，

２００７。

欧盟多个成员方均对供电和供热的企业排放额分配不足，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该行业排放额高，面临的减排任务最重，且这类行业可
自行调节降低排放需求。如电厂在发电量需求高时，可以通过调度使用天然气发电。另一方面是这一期间，欧盟经历了２００５年冬天的极寒天
气和２００６年夏天的干旱，使电力需求大增。



欧元，根本无法产生减排激励。
排放额价格在评价总额限定的排放交易体系中是个重要的指标。上述欧美减排机制排放额价格与其政

策制定之初的预期价格差距较大，意味着这些减排市场初始阶段并未达到政策制定者所希冀达到的减排效
果，并会促使排放实体放弃原本打算实施的减排措施。美国二氧化硫排放交易市场１９９６年排放额价格降
至６７美元时，原使用低硫煤的发电厂又转回使用高硫煤，并且一些打算安装脱硫设备的企业也推迟了安
装计划。洛杉矶空气质量减排市场在２０００年管理部门公布排放额交易价格前，曾有９个电厂打算安装脱
氮结晶设备，但在公布后，其中两个电厂取消安装计划，剩余７个电厂也推迟了安装计划。

２．排放额存储机制对排放限额的扩大。为了增强排放额的流通性，并促进排放实体早期减排，不少排放
交易市场如酸雨计划、ＥＵ－ＥＴＳ、ＲＧＧＩ等均采纳了排放额存储机制。排放额的存储机制被形容为早期减排的
“加速器”［２９］（Ｐ８４），其原理是减排要求随着减排进程的推进逐渐严格，价格呈上涨趋势。存储机制可促使减排
实体早期减排，将排放额存储后期使用或出售，从而产生 “加速”减排的效果。但排放额如供过于求，在减
排初期的大量剩余，存储至后期会扩大后期的排放限额，使排放额过度分配的危害后果发生延续性效果。美
国酸雨计划第一阶段排放额超额存储量一直呈增长局势，第二阶段的排放限额本身为１　０００万吨，但加上第
一阶段存储的排放额，第二阶段的实际排放限额实际为１　６００万吨。超额的排放额存储增加了排放后期的限
额，进一步抑制排放额价格在排放后期的上涨，使存储机制反而演变为减排降速器［３０］。

（三）欧盟、美国对市场激励型排放交易机制的矫正
由上文分析可见，多数排放交易市场在减排初期均存在超额分配现象，从而削弱了排放交易机制的实

效。为达到减排实效，欧盟、美国在适用排放交易机制的同时，并未全然摒弃传统的命令型减排机制。分析
发现，仅凭市场手段实现环境目标也极为罕见［３１］（Ｐ１４－１５）。以欧盟为例，尽管ＥＵ－ＥＴＳ第一和第二阶段碳价低
迷，并未产生持续的减排激励，但欧盟各成员国在此期间仍然实现了不俗的减排效果，这主要归功于其命令
型减排机制的实效。第一，针对一些当前不适于交易体制的温室气体减排，欧盟制定了行业退出的强制性规
定，如９９／３１／ＥＣ号指令规定欧盟成员方应逐步取消垃圾掩埋做法，以降低甲烷排放①。第二，针对依赖化
石能源的工业，欧盟制定了能效利用标准。欧盟第４４３／２００９号条例、第５１０／２０１０号条例分别对轿车、轻型
商务用车的二氧化碳排放设定了标准，第２０１０／３１／ＥＣ号指令要求成员国提高建筑业的能效标准，第２００９／

３３／ＥＣ指令要求提高能源产品的节能要求。这些能效标准涉及交通、制造、建筑等各行业，实为传统命令型
减排机制下排放标准的演变，通过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并进而促进企业在ＥＴＳ下的履约
能力。第三，为普及减排技术和降低减排成本，促进更多的企业在ＥＴＳ下减排，欧盟注重可再生能源开发技
术和碳封存技术的发展，２００７年欧盟委员会发布了可再生能源路线图，制定了２０２０年欧盟能源供应中２０％
的能源来自于可再生能源的强制性目标，并对各成员国分解了该目标。
美国联邦法和州法亦制定了若干能效标准和排放标准来保障排放交易机制的实效。美国２００７年通过

的 《能源独立与安全法》（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ｃｔ）要求２０２０年将美国汽车的平均油耗
降低４０％，将生物燃料产量提高到现在的四倍，要求联邦政府和商业大厦将电灯泡的能效提高７０％。进
而ＥＰＡ和州政府对这些目标通过制定能效标准、排放标准等进行了落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碳排放交易
市场碳交易活跃，也得益于该州严格的排放标准和燃料利用标准的规定。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加州立法通过比
联邦标准更严格的 《低碳燃料标准》，根据该标准，到２０２０年，加州销售的汽车燃料，碳含量必须降低

１０％，从而要求产油公司、炼油厂和燃油进口商必须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此举获得东北部１１州如肯达
基、特拉华、马里兰等各州的认可，１１州州长签署备忘录，推动州内减排［３２］。美国州际和州内排放交易
市场下的减排实体主要为电厂，为提高其在排放交易机制下的履约能力，美国亦注重智能电网的建设，其

２０１１年通过的 《智能电网促进法》（Ｓｍａｒｔ　Ｇｒｉｄ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Ａｃｔ　ｏｆ２０１１）要求对智能电网产品进行成
本效率的评估、在电气能源标签上添加智能电网属性、将智能电网装置纳入电气返利计划中等。
由欧盟和美国的经验可见，命令型减排机制减少了市场激励型减排机制的不确定性，提高排放主体在

排放交易市场下的履约能力。这说明在既定的社会条件下，并不是只有一种最佳的环境政策，而存在着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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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燕：市场激励型排放机制一定优于命令型排放机制吗？

① 这主要是因为甲烷排放监控的不确定性较大，并且其排放量不如二氧化碳，排放量较小的温室气体使用排放交易，其制度成本较高。



佳的环境政策搭配，市场激励性制度与传统命令型减排机制相结合，可以发挥出环境政策的最大实效。

四、结　语

基于上文的分析，市场激励型排放机制在排放实体的履约成本方面的确相对于命令型排放机制更具优
势，然而该优势可能因为市场激励型排放机制较高的政策制定、执行和监控成本而被削弱。此外，市场激
励型排放机制在减排的确定性和对减排实体环境道德意识的影响方面也较命令型减排机制次之。因而，市
场激励型排放机制和命令型减排机制的优劣比较需综合评估特定国家在特定时期不同排放机制制定、执
行、监控及履约成本、减排成效的确定性等因素。另外，排放交易市场在减排初期因受产业游说、排放需
求评估不当的原因，普遍性地存在排放额过度分配问题，为弥补排放额过度分配对减排动力的削弱，亦有
必要借助排放标准、能效标准等命令型减排制度予以补缺。因此，市场激励型减排机制并不一定优于命令
型减排机制，两者亦非非此即彼的关系。

２０１０年中国十二五规划将建立全国范围内的碳交易制度作为该期间规划内容之一。为此，国家发改
委于２０１２年发布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并出台了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审定与核证
指南》，在北京、天津、上海、深圳、广东、湖北、重庆等省市进行碳交易试点，为建立全国的碳交易体
系积累经验。２０１２年底，深圳经济特区出台了全国首个 《碳排放管理若干规定》，对区域内重点碳排放企
业及其他重点碳排放单位的碳排放量实施管控。随后，《上海市碳排放交易管理试行办法》、《北京环境交
易所碳排放交易细则 （试行）》、《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配额核定方法 （试行）》等相继颁布。中国首例
碳排放交易于２０１２年７月产生，上海零碳中心购买了龙源碳资产管理技术有限公司黑龙江桦南横岱山西
风电项目２　０００吨自愿碳减排量［３３］。

中国当前虽已在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各地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但碳交易制度实施的准备不
足，立法论证不够，碳排放的实时监控技术不成熟，碳排放交易市场在中国将面临较高的制度完善、监控
和执行成本，未必能发挥激励和促进排放实体积极减排的效果。因此，正如上文所述，中国若要实现

２０２０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在２００５年的排放基准上减少４０％～４５％的目标，绝不能摒弃传统的命令型减排
机制，仍需通过制定各行业排放标准、能效标准、强制淘汰高耗能技术和材料等协同方式保障减排效果。
毕竟，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没有一套全面和有效的命令型减排规制体系，任何激励型减排规制手段都只
能是纸上谈兵［３４］。当前，中国需要探索的是一种较佳的环境政策搭配，将市场排放交易机制与传统的命
令型减排机制结合起来，以发挥温室气体减排的最大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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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燕：市场激励型排放机制一定优于命令型排放机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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